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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编号：2026 年第 1 号 
 
 

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 

复核审裁处 

----------------------------------------------------------------------------------------------------- 
 

有关海关关长根据《打撃洗钱及恐怖

分 子 资 金 筹 集 条 例 》(第 615 章) 

第  31 条所作决定事宜  
 

以及  
 
有关《打撃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

条例》(第 615 章)第 59 条事宜  
 

----------------------------------------------------------------------------------------------------- 
 
 

胜源亚太有限公司  
 
 

及 
 
 

申请人 

 

海关关长 答辩人 

---------------------------------------------------------------------------------------------------- 
 
 
审裁处：文本立资深大律师  ( 主席  )  

 
决定日期：二零二六年三月五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关暂缓执行的决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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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答辩人 (“关长”)在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为申请人的牌

照续期，惟施加若干条件。申请人在本复核申请对该等条件提出反对。  

 

2.  申请人认为关长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项是续期决定 (“续期

决定”)，第二项是施加条件决定 (“条件决定”)。申请人的立场是在本复核

中只对条件决定而非续期决定提出反对。  

 

3.  申请人在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九日致函关长，寻求关长确认香

港法例第 615 章第 75(1) 条是否只适用于条件决定，而不影响续期决定或

牌照本身。  

 

4.  关长在二零二六年一月三十日的覆函中指称以下各点：  

a.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给申请人的施加牌照条件通知

(“该通知”)述明，牌照条件乃根据第 615 章第 31(5) 条施加。  

b.  第 615 章第 31(7) 条订明，根据第 31(5) 条施加的条件在申

请人接获该通知时生效。  

c.  此外，根据第  615 章第  31(11) 条，申请人经续期的牌照在

批给续期后即告生效。  

d.  因此，第  75(1) 条不适用于本案，大概是因为该条的开首明

言“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  

e.  根据第 615 章第 69(1) 条，提出复核申请本身并不具有暂缓

执行该决定的效力。  

5.  申请人呈交了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给关长的覆函。本席

没有察觉信中就上文引述关长对第 615 章的诠释提出异议。无论如何，本

席认为关长对第 615 章的诠释正确。  

 

6.  本席须在此注明，申请人在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呈交的

信件可说是已逾期。不过，本席仍打算考虑当中的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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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请人表示应暂缓执行条件决定，因为：  

a.  有关条件既不合理亦无法遵从。申请人无法在香港开立银行

帐户。  

b.  有关条件实际上令续牌变得毫无意义。  

c.  关长坚持交易须经银行帐户进行，此乃其自行施加的政策。  

d.  如暂缓申请遭拒，申请人将无法继续经营，令复核形同虚

设。  

8.  本席认为以上理由不足以批准暂缓。  

 

9.  关长已指出，申请人目前采用的汇款渠道及相应的风险评估

措施不足以缓减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风险，并已导致多宗“收款人银

行帐户被冻结个案”在中国内地发生。  

 

10.  关长认为施加条件符合公众利益。要求申请人须在香港的银

行开立企业帐户和得到银行确认，这项条件公平合理，因为银行帐户是

“目标司法管辖区内的正式资金交付渠道 ”，可便于追踪和核实资金来

源。这项条件也使申请人的业务同时受关长和银行业规管。  

 

11.  基于其提出的理由，本席同意关长所指的有关条件公平合

理。本席亦认为申请人未能提出有力的理由支持事实并非如此。申请人

因没有香港银行愿意为其开户而无法遵从条件，只会加深关长的疑虑。  

 

12.  本席也认为，指称关长“自行”施加政策的说法没有多大说服

力。从关长认为有必要而决定施加条件这意义上说，或许是 “自行 ”施

加；但即使如此，也无不妥。  

 

13.  申请人申诉关长新增了并无在通知中述明的理由，本席认为

此说同样站不住脚。关长在通知中说明理由时用词或许较为概括，但施

加条件的目的显然是“有效监督你／你公司的金钱服务业务”，而有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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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属“必需和相称”。关长现在提出的论据属通知中较概括的理由，更重

要的是，本席认为没有依据质疑关长并无考虑该等理由，又或关长以当

前的方式阐述理由对申请人构成不公。  

 

14.  本席亦注意到申请人称若其暂缓申请遭拒，将令复核形同虚

设。尽管如此，本席认为此论据不足以支持批准暂缓。除了申请人未能

提出有力论据支持复核申请外，本席认为平衡申请人利益和公众利益更

为理所当然。诚然，审裁处在处理复核期间应致力公正对待申请人，但

亦必须保障公众利益。关长指出为了保障此期间的公众利益，有关条件

实属必要，本席认为此论据确切有力。  

 

15.  基于上述理由，本席拒绝暂缓申请。  

 

16.  由于申请人的暂缓申请失败，本席倾向命令申请人支付讼

费，而现时亦未见有理由不依循诉讼结果判定讼费。然而，由于本席尚

未收到有关讼费的陈词，故认为目前应该并作出指示如下：  

a.  任何一方如欲寻求不同的讼费命令，请在随后的七天内向另

一方及审裁处发出书面通知。  

b.  如未有发出通知，则申请人应向关长支付暂缓申请的讼费。

如双方无法就金额达成协议，则由主席以书面评定。  

c.  如有发出通知，则发出一方应在七天内提交书面陈词(不超过

三页)以支持其立场；另一方应在其后七天内提交书面答辩陈

词(不超过三页)。任何争议将由主席以书面审理方式解决。  

 

 

 

[签署 ]  [印章︰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复核审裁处 ]  

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复核审裁处主席  

文本立资深大律师  


